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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相关承诺表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陕西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事项履行信息披露的通

知》要求，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陕西煤业”）于2014年2

月13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等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2），

现就截至目前相关表述不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承诺规范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事项：对于公司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集团”）在《重组协议》中承诺，若因公司使

用该等产权不完善房屋导致损失，陕煤化集团将赔偿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因未能及时获得《房屋所有权证》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对于公司租赁的无房产证的出租房屋，陕煤化集团在《重组协议》中承诺：保

证负责解决与房屋租赁相关的一切纠纷，承担纠纷解决的或与之相关的费用并补偿

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如有）。 

对于公司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程序的土地，陕煤化集团在《重组协议》中

承诺：若因前述土地未能办妥土地使用权证书而给本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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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的，陕煤化集团将赔偿本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索赔、支出和费用。 

对于陕煤化集团或其下属企业作为出租方出租给公司使用的部分土地，陕煤化

集团在《重组协议》中作出承诺：保证通过出让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该等地块

的土地使用权，以使其有合法出租的权利，承担为办理上述事宜所发生的或与之相

关的费用、开支、索赔，并补偿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因上述土地使用权证

书未能办妥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如有）。 

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说明：以上四项承诺，对承诺事项表述不够完整、规范，

不符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要求。 

承诺表述规范进展情况：公司已于近期与控股股东陕煤化集团进行了沟通，控

股股东表示正在研究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要求对承诺进行补充完善，以符合

相关监管要求。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7日 

                                                                      

 

 


